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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

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《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为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，完善和健全对投资者持续、稳定、

科学、透明的回报机制，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公司制定了《未来

三年（2024-2026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 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制定本规划的原则 

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利润分配

政策的相关条款，充分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在保证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

提下实施连续、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，积极回报股东。 

二、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

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，综合考虑行业特点、公司发展阶段、盈利水平、

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情况以及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等因素，建立对投资者持续、稳

定、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。 

三、公司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 

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未来三年利润分配的形式 

公司坚持现金、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，并优先考虑采取现

金方式分配利润。 

(二) 现金分红 

1、现金分红的条件 

（1）公司当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（即公司弥补亏损、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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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利润）为正值，且公司具有足够的分红资金来源； 

（2）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2、现金分红的比例 

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在此基础上，

公司结合发展阶段、资金支出安排，可适当增加利润分配比例及次数，保证分红回

报的持续、稳定。 

(三)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

公司可以根据发展需要，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，进行

股票股利分配。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时，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

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，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。 

四、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周期  

公司董事会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回报规划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本规划未尽事宜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

行。 

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，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亦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5 日 


